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3 月 21 日起连续 5 个交易日涨停。3 月 27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对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

关注函〔2018〕第 107 号）。公司董事会对《关注函》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核

查，现就相关问询事项作出如下回复： 

关注 1：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目

前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  

回复 1：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在 3 个月内不会筹划上述重大事项。 

关注 2：你公司的基本面和主营业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存在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如有，请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2：公司基本面和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一、公司基本面和主营业务概况 

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607.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8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37.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2.12%。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是移动智能终端产业链的软件外包服务提供商，属于软件与信息服务外

包企业，主营业务为软件技术服务及解决方案研发与销售。公司业务涵盖了移动

智能终端的整个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服务和盈利模式 

公司业务类型的相关情况如下： 

技术服务：响应客户专业人员外包需求，公司安排专业技术团队和成员在客

户指定的产品研发环节中提供技术开发、咨询及支持服务；公司根据人员报价及

工作量收取技术服务费。 

软件定制服务：客户将其软件的整体或部分委托公司开发，公司按照严格的

软件设计、软件开发流程和质量控制标准，保证项目交付质量，最终向客户交付

开发成果并收取定制开发费。 

软硬件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完成软硬件产品的设计及

开发工作，最终向客户交付完整的软硬件产品并收取相应开发或授权分成费用。 

二、 公司面临的风险 

（一）行业市场发展波动的风险 

传统移动智能终端行业市场份额集中度高、国际化竞争激烈、产品及技术更

迭快，产业发展成熟；智能驾驶舱系统、5G、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在产业成熟

度、国际化竞争格局、产业链分布、行业准入标准等方面与既有行业差异较大。

如果公司不能正确把握行业动态和发展趋势，不能根据技术发展、行业标准和客

户需求及时进行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可能无法在行业竞争格局中继续保持

优势地位，持续盈利能力将受到不利影响。 

（二）客户相对集中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为国内外大型知名企业。2017 年度，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金

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6.21%，公司主要客户相对集中。 

（三）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公司应收账款绝对金额及占总资产的比重相对较高，不能排除未来出现应收

账款无法收回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及部分子公司享受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优惠情况受相关政策影响，存

在一定的风险。 

（五）核心技术人员不足或者流失的风险 

软件行业存在核心技术知识结构更新快、人员流动率高且中高端人才的人力



成本不断上升等现象，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倘若公司不能吸引到业务快速发展所

需的人才、不能有效消化中高端人才的较高人力成本或者防止公司核心骨干人员

流失，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关注 3：你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投资者和机构调研的情况，并说明是否

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原则的情形。  

回复 3：经董事会核查，公司近一个月内未接待投资者、机构调研，亦不存

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原则的情形。公司重视投资者关系和媒体管理工作，如有媒

体采访、投资者和机构调研的情形，将依据法律规定开展，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符合公平原则。 

关注 4：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4：截止本回复日，公司尚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3 日 


